
如何处罚无章可循，多部门不妨联合执法

开车扔垃圾监管尚处空白
本报记者 刘守善 见习记者 路帅

碘盐新标实施

食盐含碘量下调
旧标准碘盐可售至明年9月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 (记
者 李倩 ) 5月15日是我国
第19个“防治碘缺乏病日”。记
者获悉，目前已经开始执行新
的《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碘盐
含碘量标准从原有的平均35

毫克/公斤下降到25毫克/公
斤，已产原标准碘盐允许销售
到2013年9月15日。

“中老年人应该少吃盐，
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应该在6克
以下，建议中老年人食用加碘
低纳盐，预防高血压及心脑血
管病……”15日上午，济宁市
盐务局联合市疾控中心举行
了“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
动，现场还将真假碘盐进行实
验对比讲解。

“根据3月15日实施的新
碘盐标准，食用盐碘含量由原
来的20-50毫克/公斤下调至
18-33毫克/公斤，因为食盐有
一定的库存，这些按照旧标准
生产的碘盐还有一个消化期，
可以允许销售到2013年9月15

日。”济宁市盐务局专营科科
长马正印介绍，新标和旧标碘
含量只相差2毫克/公斤，并未
太大区别。“在18个月的过渡
期内，市民仍可放心购买、食
用老碘盐，即将上市销售的新
碘盐，其售价和老碘盐相同。”

据了解，济宁本地区并没
有生产食用盐的盐厂，所需食
盐均是通过省级盐务部门调
配而来。目前，济宁地区销售
的食盐产地多为泰安市。“国
家对食用碘盐采取小幅下调
碘含量，是为了让全国更多地
区人群的碘营养接近理想的
适宜水平。”济宁市中区疾控
中心地慢病科刘主任介绍，碘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是甲状腺合成甲状腺激素的
重要原料，人体缺碘可造成甲
状腺功能紊乱，导致生长和发
育损害。碘来源于自然界，人
依靠水、空气、食物摄取碘，碘
缺乏病根本原因就是人类生
活的外环境缺碘。正常成人每
日需要的供碘量约为1 5 0微
克，由于人体对碘的储存能力
有限，多摄入的碘不会被人体
吸收，因此补碘应遵循长期、
微量、日常和生活化原则。经
实践证明，食盐加碘具有安
全、有效、简单、易行、廉价和
长期坚持食用的优势，是补碘
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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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4日C11版报道了《开车乱扔垃
圾，陋习该改了》一文，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关
注。随着夏季到来，从行驶中的汽车中往外扔
垃圾的现象变得多了，不少市民认为，相关部
门应该对这种乱扔垃圾的进行罚款处理。记
者15日采访时得知，对开车乱扔垃圾济宁市
尚未处罚细则，这也让管理者无法可依。

“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的
管理条例包括，国务院出台
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和山东省实施《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办法。”济宁市环卫处办公室
副主任杜炳龙告诉记者，两
个办法中的内容表达属于宏
观层面，对具体执法来说则
比较空泛，各地具体执行方
式也不一样。

“而且济宁市目前没有
出台相关的管理条例，也就
是说，在中央、省出台的两个
条例办法中所涉及到的处罚
内容，济宁市并没有相应细
则，市容管理者也无章可循，
无法对开车乱扔垃圾的人员
进行处罚。”杜炳龙表示，无
章可依也让管理者们感到非
常无奈。

山东省实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
中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条

例》和本办法规定，由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
其委托单位责令其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并按规定处以
罚款，其中第四项指出，“不
按规定的地点倾倒垃圾的”
处以每立方米50元罚款，污
物不足1立方米的，处以50元
以下罚款。”但开车扔垃圾具
体如何处罚、由谁去处罚，济
宁市尚没有实施细则。

记者赶到济宁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首席警察值班
室，当日值班的首席警察告
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二条规定，驾驶机动
车不得有下列行为的第5项
中 指 出“ 向 道 路 上 抛 撒 物
品”。而开车扔垃圾就属于
违法这条规定，《条例》规定
的内容属于驾驶准则，但对
于具体如何处罚则没有详
细的规定。

15日中午，记者在荷花
路、运河路、共青团路、洸河
路等多个路段发现，车辆开
窗丢弃垃圾弃物的现象比较
常见。在机动车道，尤其是快
车道附近每隔几米都会看到
烟盒、矿泉水瓶、雪糕包装
袋、废弃塑料袋等垃圾。“按
照交通法规，行人不允许走
进机动车道，但是我们环卫
工人必须要走进去才能捡拾
垃圾。”一位环卫工人无奈地
说。

记者从市中区市容管理
局了解到，虽然给环卫工人
集体配发了醒目的服装和反
光条，但每年都会发生不少
车辆刮蹭环卫工人的事件。

“到了夏季，马路上的温度会
达到40多度，很多垃圾就粘

在了路面上。我们的环卫工
人只能蹲下去清理，但是在
湍急的车流中工作是非常危
险的。”市中区市容管理局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济
宁市还没有专门的法规来处
罚机动车驾驶员或乘车人乱
扔弃垃圾的行为，让他们非
常无奈。

“我们希望能够联合交
警、综合执法等部门来共同
改变这种陋习，与广大市民
一起维护我们城市的环境。”
市容管理局一负责人表示，
环卫工不仅要顶着炎炎烈
日，还要跻身于滚滚车流中
捡拾车辆丢弃的垃圾，这是
一份面对高温而且高危的工
作，希望全社会能多理解，一
起爱护城市的环境。

今年5月3日，济南市开出了针对
行车乱扔垃圾的首张罚单，由于乱扔
烟头和塑料袋，司机郑某和赵某双双
被交警处以罚款50元、记2分的处罚，
郑某也因此成为济南市开车乱扔垃圾
被处罚的第一人。城管部门联合市政、
园林、交警等部门组成了6个巡查小
组，24小时执法，严查行车途中乱扔垃
圾的现象。

临沂市早在2009年5月份便对行车
乱扔垃圾开出了首张罚单，该市兰山
城管执法人员巡查中，发现一辆私家
车在等红灯时，车主摇下车窗将香蕉

皮和空矿泉水瓶随意扔在了机动车道
上。正在此时，从后面经过的一名市民
一不留神踩在了香蕉皮上，随后摔倒
在地，执法人员对其作出了罚款50元
的行政处罚。

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在2011年6月
份在辖区6个街道、管委会设立了8个执
勤点，启动了环境卫生小额罚款工作。
在天山区辖区范围内行车，如果向窗外
扔垃圾，将被处以最高10元的罚款。在
该规定执行首日，工作人员在一路口处
仅1个小时内，便抓住了10余名从车内
乱扔垃圾的驾驶员，并进行了处罚。

监管处罚办法尚属空白

他山之石>>

不少城市已经开始处罚

市民期待多部门联合执法 城区共青团路上被丢弃的烟盒。路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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